
附件1：
江苏省专科护士再认证管理制度

(试行）

江苏省省级专科护士是在某一专科领域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经过江苏省护理学会组织的该领域系统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培训，并通过相应考核取得专科护士资格证书的注册护士。专科护士在临床发挥了较好的临床专家、教育者、研究者、管理者的角色。为了促进专科护士的知识结构更新和保持其专业的稳定性，更好地服务于患者，特制定江苏省专科护士再认证管理制度。

一、组织管理

由江苏省护理学会牵头，成立专科护士再认证管理领导小组，负责专科护士再认证管理制度的推进和实施。

二、适用对象

所有取得江苏省护理学会颁发的专科护士资格证书每满5年及以上者。因各种原因未能按时完成专科护士再认证者经本人申请医院同意后予以延长一年时间。

三、再认证程序

专科护士登陆“江苏省专科护士再认证系统”，按要求填写再认证材料。江苏省护理学会专科护士再认证管理领导小组组织审核合格后统一发放江苏省护理学会专科护士再认证合格证书。
四、再认证评价条目构成

（一）临床专业实践（以下条目，第1-3条为必备条件，第4-7条满足其中1条）

1.近5年在专科护士所属专科领域岗位工作，从事临床一线护理或管理工作；
2.组织开展或掌握本专科领域相关护理技术，提供近5年内5份有相关护理技术记录的护理病历或相关资料，护理管理者可提供5份业务查房护理记录；

3.主持或组织专科护理查房，近5年每年不少于1次；

4.组织或参与本专业危重患者的抢救护理，近5年每年不少于2例；

5.主持或参与疑难病例讨论，近5年每年不少于1次；
6.参与院内外护理会诊，近5年每年不少于3例；

7.开设护理门诊，近5年门诊量每年不少于50例。

（二）临床教学与科研（以下条目，第1-4条满足其中2条，第5-8条满足其中1条）
1.近5年参与临床带教或承担医学院校教学工作；

2.近5年参与省、市级专科护士的带教或者参与授课；

3.开展本专业新技术、新业务的培训与考核，近5年至少1次；

4.参与本专业面向社会层面的健康教育与科普宣传活动，近5年至少1次；

5.近5年内获批院级(排名第一）及以上（排名前三）新技术、新项目至少1项；

6.近5年获得院级(排名第一）及以上（排名前三）护理科研立项或者教学成果1项；

7.近5年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发明专利1项(排名第一）；
8. 近5年内以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不含共一作者）发表本专业统计源期刊论文不少于1篇。

（三）临床护理管理（以下条目均为必备条件）
1.参与科室管理相关制度、流程、应急预案的制定、修订或者审核，近5年内不少于2项；

2.运用管理工具主持完成本专业持续质量改进项目，近5年内不少于1项；

3.指导或参与科室的质量控制，提出可行性建议并被采纳，近5年内每年不少于1条。

（四）专业发展（条目2为必备条件）
1.完成本专科专科护士在线培训平台规定的课程和考核；
2.近5年内参加专业领域内的学术继续教育培训或本专业省级及以上专委会学术会议每年不少于1次。
五、其他

1.近5年有特殊情况者，提交的材料可延长至获得证书后近8年。

2.本管理制度的最终解释权归江苏省护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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